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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编 2021年 5月 26日

法制专刊（2021 第 6 期）

典型案例—

1.王某起诉要求确认房屋居住权纠纷案

2.湖南黄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湖南国科广电科技

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

一、王某起诉要求确认房屋居住权纠纷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王迪（化名）系王家和（化名）与李芳（化名）所育之

女，王家和与李芳早年离婚，王迪随王家和共同生活在涉案

房屋内。后王家和与张杨（化名）再婚，王迪称张杨不让其

在涉案房屋内居住，要求确认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。

原告王迪诉称，我是王家和与李芳的女儿。王家和与李

芳早年离婚，双方协议王迪由王家和抚养，涉案房屋归王家

和所有，王家和承诺王迪可随他共同生活在涉案房屋内。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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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家和与张杨再婚，婚后，张杨将王迪赶出家门，不让她居

住在涉案房屋内。为维护合法权益，王迪诉至法院，要求确

认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。

王家和辩称，我与前妻离婚时约定王迪归我抚养，所以

前妻才同意涉案的房屋归我所有，我还保证王迪可以在海淀

上学，可以在涉案房屋中居住。2008 年，涉案房屋产权进行

了变更，增加了张杨为房屋共有权人，我与张杨各占 50%的

份额。我认为王迪对涉案房屋有居住权，同意王迪的诉讼请

求。张杨辩称，不同意王迪的全部请求。王迪对涉案房屋不

享有任何权利，涉案房屋是王家和与我按份共有，各占 50%

份额。涉案房屋未设置任何用益物权，根据物权法定的原则，

王迪主张居住权无任何法律依据。

（二）裁判结果

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>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三条规定，民法典施

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

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，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，但

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、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

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。关于居住权，《民法典》施行前的法律

未有相关规定，本案可以适用《民法典》的规定。本案中，

王迪依据王家和与李芳签订的离婚协议及王家和单方书写的

承诺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。

首先，王家和与案外人李芳之间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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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迪由王家和抚养，涉案房屋归王家和所有，王家和与案外

人李芳分割房屋时未为王迪设立相应权利。

其次，王家和单方承诺王迪可在涉案房屋中居住，该承

诺是王家和作为王迪监护人应履行的监护义务，而非法律意

义上的居住权。

再次，王家和与张杨再婚后对涉案房屋进行了产权变更，

王迪与现房屋所有权人王家和、张杨并未签订书面合同，亦

未向登记机构办理登记。

基于以上论述，法院认为，现王迪作为成年人要求确认

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，无权利基础，其主张既不具有《民

法典》施行前的相关法律依据，亦不符合《民法典》中关于

居住权的规定，故法院不予支持。

（三）典型意义

对居住权，我国《民法典》施行以前未有法律规定，2021

年 1 月 1日开始实施的《民法典》对此进行了规定。《民法典》

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，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，对他人

的住宅享有占有、使用的用益物权，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。

（四）法条链接

《民法典》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，设立居住权，当事人

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。

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：

（一）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住所。

（二）住宅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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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。

（四）居住权期限。

（五）解决争议的方法。

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，居住权无偿设立，但是当事人另

有约定的除外。设立居住权的，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

登记，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。

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，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，参照

适用居住权章节的相关规定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设立居住权不仅需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

订立书面合同，就居住权事宜进行明确约定，而且还需要向

登记机构申请办理登记。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。居住权设立

方式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以是遗嘱。

（来源：北京海淀法院）

二、湖南黄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湖南国科广电科

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15 年 8 月 1日，国科广电公司作为发包人，黄金建设

公司作为承包人，双方签订《国家广电总局广播数字电视产

业化基地厂房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（以下简称《建设工程施

工合同》），约定：黄金建设公司承包施工国科广电公司名下

位于长沙市芙蓉区长星路 389 号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

院数字电视产业化基地第三厂房建设工程所有项目，包括土

建、普通装饰、安装等；国科广电公司分桩基、主体三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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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封顶、垮架和外墙完毕、主体验收、竣工验收合格等阶

段支付工程进度款，竣工验收合格后应支付到工程量的 95%；

材料价格按施工期间的《长沙建设造价》预算价执行；工程

竣工验收合格，工程技术资料、档案资料、备案资料齐全，

国科广电公司工程部经理签收后，黄金建设公司在 7天内向

审计法务部报送工程决算书，工程尾款在扣除质保金 5%和应

由黄金建设公司承担的费用后，余款在最终决算完毕双方签

字确认后的 15 天内全部支付（审计时间三个月）;质保金在

竣工验收合格二年内一次性退还；如果国科广电公司未能按

合同约定付款，黄金建设公司可要求国科广电公司支付未付

的金额及赔偿损失。合同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，包括支

付工程款的指定账号等。合同签订后，施工如期进行，国科

广电公司与黄金建设公司根据工程进度不定期进行工程结

算。自 2015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6 年 6 月 14 日，国科广电公

司通过指定账号向黄金建设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 956 万元、

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119 万元、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

274041.69 元、借支款 500000 元，共计 11524041.69 元。2016

年 4 月 11 日，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。黄金建设

公司委托的湖南君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作出咨询

报告，确定案涉工程结算总造价为 17880255.72 元。2016 年

9 月 3 日，黄金建设公司据此向国科广电公司上报工程竣工

结算意见并提交结算资料。此后因国科广电公司认为黄金建

设公司要求结算的工程价款不符合合同约定及实际施工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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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双方虽经多次协商，但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，国科广电

公司也未再向黄金建设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。黄金建设公司

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国科广电公司向黄金建设公司支付剩余

工程款 6356214.02 元，并支付逾期利息 432424.23 元（以欠

付工程款 6356214.02 元为基数，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

率计算，从 2016 年 4 月 11 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，实际应

计算至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）。

案件审理过程中，黄金公司向法院申请对案涉工程造价

进行司法鉴定。湖南天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接受法院委

托，作出《关于对长沙市芙蓉区长星路 389 号国家广电总局

广播科学研究院数字电视产业化基地厂房三的造价评估报

告》，鉴定结论为 12046320.79 元，包括双方无争议部分金额

11593143.28 元和双方对材料价格存在争议的部分金额

453177.51 元。

另查明，合同履行期间，国科广电公司的项目工地管理

人员王刚与黄金建设公司签订了《工程定价材料一览表》，由

王刚签字并加盖双方项目部公章，共计 4页，对案涉工程所

用 100 多项建设施工材料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单价等，用表

格形式进行了详细记载。

（二）裁判结果

法院审理认为，该案争议焦点有二：一是案涉工程总价

款如何认定；二是工程款的付款期限及逾期利息如何确定。

关于案涉工程总价款的认定问题。黄金建设公司与国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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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电公司签订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

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依法成立有效，双方

均应遵循诚信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。黄金建设公

司已经依约按时向国科广电公司完成并交付案涉工程，国科

广电公司已对案涉工程进行验收并投入使用，黄金建设公司

已经履行了承包人的施工义务，故国科广电公司负有向黄金

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合同义务。因双方对工程总造价不能

达成一致意见，法院依法委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，确定案

涉工程总造价金额为 12046320.79 元。该鉴定结论系由具备

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接受法院委托后作出，程序合法、

内容客观真实，且双方虽有异议未能提交有效证据推翻该鉴

定结论，故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。鉴定结论中双方无

争议部分金额 11593143.28 元应当直接确定为案涉工程总造

价的组成部分。

对于材料价格争议部分，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约定，材

料价格按施工期间的《长沙建设造价》预算价执行。根据鉴

定报告中的鉴定说明，国科广电公司认为材料价格应按施工

期内《长沙建设造价》的预算价平均值计取，黄金建设公司

则认为应按国科广电公司的项目工地管理人员王刚签字并加

盖国科广电公司项目部公章的《工程定价材料一览表》确定

的价格计取，两种标准的材料价差即为材料价格争议金额

453177.51 元。法院对此认为，王刚的签名盖章行为构成表

见代理，《工程定价材料一览表》对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关



— 8 —

于“材料价格按施工期间《长沙建设造价》预算价执行”的

约定进行了变更约定，内容明确具体，且本案证据不足以证

明存在王刚和黄金建设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国科广电公司合法

权益的情形，该变更约定依法成立有效，故材料价格争议部

分金额 453177.51 元也应当计入工程总价款。

对于质保金，考虑到案涉工程已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竣

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，根据合同约定，案涉工程的质保期

为二年，现质保期已经届满，故工程款中 5%的质保金不应扣

除。

综上，国科广电公司依约应当向黄金建设公司支付的工

程总价款为 12046320.79 元。经黄金建设公司与国科广电公

司共同核对确认，国科广电公司已向黄金建设公司支付工程

款 11524041.69 元，核减后国科广电公司还应支付 522279.1

元。故对黄金建设公司关于支付剩余工程款 6356214.02 元的

诉讼请求，法院予以部分支持。

关于工程款的付款期限及逾期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。《建

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的约定内容为：“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，

工程技术资料、档案资料、备案资料齐全，国科广电公司工

程部经理签收后，黄金建设公司在 7天内向审计法务部报送

工程决算书，工程尾款在扣除质保金 5%和应由黄金建设公司

承担的费用后，余款在最终决算完毕双方签字确认后的 15

天内全部支付（审计时间三个月）”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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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》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当事人对欠付工程

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没有约定的，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

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，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开始

计付。本案中，案涉工程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竣工验收合格，

黄金建设公司依约向国科广电公司提交了结算资料，与国科

广电公司进行结算，但双方未对工程总价款达成一致，更未

结算完毕共同签字确认，双方对工程总价款存在争议，黄金

建设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国科广电公司

应于2018年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者
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

息。故黄金建设公司诉请国科广电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的利

息 432424.23 元，法院予以部分支持。

综上，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七十

条、第一百七十二条、第七百八十八条、第七百九十九条第

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

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十九条第一款、第二十条、第二

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>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第三款、第二条的

规定，判决：一、国科广电公司向黄金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

522279.1 元及利息（以欠付的工程款 522279.1 元为基数，

自 2018 年 1 月 9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止，按中国人民银

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;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工程款全部支

付完毕之日止,按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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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报价利率计算）；二、驳回黄金建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（三）典型意义

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及履行大部

分合同义务的时间虽然都在民法典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
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(一)》于

2021 年 1 月 1日开始施行之前，但双方在工程竣工验收完毕

后，一直对工程总价款如何确定存在争议、未能达成一致意

见，直到向法院提起诉讼、由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作

出鉴定意见才客观确定工程款总额、从而在扣除已付大部分

工程款金额后，才明确欠付的剩余工程款及利息。据此可知，

国科广电公司违约欠付工程款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

之后，跨越了民法典及相应司法解释的施行时间。从更有利

于保护双方合法权益、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角度

考虑，本案一审宣判应当援引民法典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。

法条链接——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>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规定，民法典施行后

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。

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适用当

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，但是法律、司法解释另有规定

的除外。

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，该法律

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，但是法律、

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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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规定，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

案件，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有规定，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

法解释的规定，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

体合法权益，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，更有利于弘扬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。

（来源：长沙市芙蓉区法院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分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府办公室、市司法局，各市（区）住房城乡

建设局，机关各科室、各直属单位。

抄送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

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6 日印发


